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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大学生

物理竞赛预通知

为了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实验教学工作，促进大学生物理

综合能力和创新意识的不断提高，为保证比赛公平顺利进行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竞赛规程

（一）竞赛名称

2023年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大学生物理竞赛

（二）竞赛目的与意义

本项赛事旨在激发学生对物理学的兴趣，培养学生团队协

作意识和科学精神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；促进物

理实验教学改革工作的不断发展，提高大学物理和物理实验教

学的质量与水平，为培养高素质人才奠定基础。

参赛对象与要求

1、参赛条件：参赛对象为辽宁省各类普通高等学校2023

年秋季学期在校本科大学生。

2、每个学校最多 50 支队伍。每支队伍参赛学生 1-3 人，

指导教师 1-2 人。

3、竞赛分为物理实验赛和物理学术赛两个赛道，其中物理

实验赛，每个参赛队限选其中一个题目，在本校进行准备并完



·

成全部实验装置的制作和答辩准备；物理学术赛采用 CUPT2023

题目，参赛队在其中选择其一进行研究，并完成学术报告和答

辩准备。

注：过程中所需材料、设备及其他费用由各校自行解决。

（四）竞赛内容与方式

1、竞赛内容

2023年实验赛设置7个题目，题目具体内容和要求将提前公

布。各参赛队根据题目要求，完成物理规律的研究和实验装置

的设计、制作及调试。实验装置应当物理思想明确、构造美观

稳定、数据真实可靠，严禁直接购置成品。专家委员会将根据

装置的科学性、创新性和原创性等方面进行评比打分。

大学生物理实验数字资源开发比赛、讲课比赛，比赛形式

与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相容，参赛学生根据比赛形式及要

求，自选大学物理实验内容，按要求提交数字资源或者讲课视

频。

物理学术赛的题目为2023年第36届国际青年物理学家锦标

赛（简称IYPT）赛题，共17个。各参赛队根据题目要求，完成

实验规律研究和实验过程设计、研究报告撰写，并准备答辩相

关资料。专家委员会将根据参赛队的答辩表现、研究内容的科

学性和创新性进行评比打分。

在报名截止之日前提交相关资料，评审专家将对其初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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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现场决赛的作品，参赛队员自带设备、器材和作品，于竞

赛现场实验、展示和答辩的形式进行比赛。参赛学校负责本校

学生的参赛组织事宜，包括组队、报名、赛前准备等。

2、竞赛方式

物理竞赛分为初赛、复赛和现场决赛三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初赛由参赛学校自行组织，每个学校选出50支队

伍参加复赛。

第二阶段为复赛，时间暂定在2023年10月。参赛学校将推

荐参加复赛的队伍材料报送至组委会，材料包括学校报名表、

项目说明书、项目讲解视频和其它相关材料。专家委员会将从

中评选出参加现场决赛、部分二等奖和三等奖的队伍。

第三阶段为现场决赛，复赛胜出的队伍，需要携带装置设

备，到东北大学主赛场进行现场决赛。专家委员会通过展示评

比、答辩评比和网络评比分数综合评分，评出一等奖和二等奖

的参赛队伍。

（五）竞赛时间及报名方式

1、竞赛时间

初赛：各学校自行组织

复赛（网评）：2023年10月（暂定）。

决赛（现场）：2023年11月（暂定）。

2、报名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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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报名：2023年9月底（暂定）前报名表邮寄至东北大学

组委会（报名表需加盖参赛学校公章）。

参赛队报名：采用网上报名，具体方式另行通知。

（六）竞赛环境与设施

决赛将于东北大学南湖校区举办，现场展示场地提供220V

电源，答辩场地提供计算机、投影仪。

二、竞赛组织

（一）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辽宁省教育厅

承办单位：东北大学

协办单位：辽宁省物理学会、高等教育出版社辽宁教学服

务中心

（二）组织形式

在竞赛主办单位及组委会领导下，由承办单位负责竞赛的

组织实施，同时组织成立专家委员会负责竞赛评审。竞赛预先

公开竞赛内容与要求，选手组队在本校进行场外准备和初赛；

评审专家将对推荐项目进行复赛评审，确定入围决赛队伍；进

入决赛的参赛队员自带设备、器材和作品，以竞赛现场实验、

展示和答辩的形式进行比赛。决赛地点设在东北大学南湖校区。

三、竞赛规则

（一）竞赛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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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2023年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大学生物理竞赛将采

取全省统一命题、网上发题方式。

2、报名参赛各参赛选手根据预先公开竞赛内容与要求，在

本校进行准备。参赛学校负责本校学生的参赛组织事宜，包括

组队、赛前准备和初赛选拔等。各学校按照组委会规定的限额，

组织本校队伍统一报名。

3、竞赛方式

大赛分为初赛、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，其中大赛专家委员

会的评审工作分复赛（网评）和现场决赛两个阶段。初赛的竞

赛方式由各高校自行决定，并按照限额推荐参加复赛队伍；复

赛报名时，参赛选手需提交项目说明书及视频资料，复赛以网

络评审方式进行；决赛阶段（现场赛）以现场展示、说明和答

辩方式进行。

（二）评审方式与评分标准

1、复赛采取专家匿名网评的形式，本着“公平、公正、公

开、科学、规范”的原则，通过审阅《辽宁省大学生物理竞赛

说明书》、《辽宁省大学生物理竞赛推荐教师初评表》和实验

视频资料，对每件作品进行打分。

2、每个评审小组按作品的得分排序，按参赛作品总数排名

前60%的比例，提出本组作品参加现场决赛的建议名单。

3、决赛成绩=现场评审成绩*70%+网评成绩*3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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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奖项设置

1、学生奖项：一等奖（约10%）、二等奖（约20%）、三等

奖（约30%）。

2、教师奖项：所指导学生获一、二等奖的指导教师获优秀

指导教师奖。

3、学校奖项：根据参赛学校组织情况、参赛队伍表现等情

况，对竞赛组织工作中表现出色的学校授予优秀组织单位奖。

4、组织工作先进个人：根据竞赛过程中参与组织工作的情

况，对竞赛组织工作中表现出色的个人授予组织工作先进个人。

（四）申诉与仲裁

竞赛专家委员会负责受理申诉。受理申诉的重点是违反竞

赛章程的行为，包括作品抄袭、评判不公正等。对于要求复评

以提高获奖等级的申诉，原则上不予受理。

申诉须以书面并实名形式提出。个人提出的申诉，须写明

本人的真实姓名、工作单位、通信地址（包括联系电话或电子

邮件地址等），并有本人的亲笔签名；单位提出的异议，须写

明联系人的姓名、通讯地址（包括联系电话或电子邮件地址等），

并加盖公章。竞赛专家委员会对提出申诉的个人或单位信息给

予保密。与申诉相关的参赛学校领队，要协助竞赛专家委员会

对异议进行调查，并提出处理意见。竞赛专家委员会在申诉期

结束后一个月内向申诉人答复处理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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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竞赛结果公示

竞赛结果将在现场评审结束三日内在辽宁本科教学网网站

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三天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王老师：13840469125

朱老师：13804063606

（二）领队与选手须知

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大学生物理竞赛在组织过程中将

遵循辽宁省大学生物理竞赛组委会的相关要求，请各学校领队

及参赛队员及时关注辽宁本科教学网竞赛网站、邮件和交流群

的相关通知。

（三）其他未尽事宜

1.知识产权

（1）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，不得存在任何知识产

权纠纷或争议。

（2）主办单位对所有参赛作品有出版、发布、展览等权利。

2.竞赛安全

请各校领队做好本校参赛队伍组织工作，遵守竞赛程序，

保证参赛师生人身安全及竞赛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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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其他

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
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大学生物理竞赛组委会

2023年6月


